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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捐赠事项概述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翰宇药业”或“公司”）作为国内医药上市企业，高度关注疫情发展。公

司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切实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在主打产品注射

用胸腺法新被上海、天津、深圳等多地卫健委列入防控药品清单或纳入免疫支持治

疗方案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各地抗疫一线捐赠药品等抗疫物资，全力以赴投

身疫情防控工作。公司的同类药物注射用胸腺五肽曾在抗击“非典”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自 2020 年 1 月 27 日公司向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捐赠第一批注射用胸腺法新 2,000

支以来，随着疫情蔓延，截至目前公司已陆续分批向广州市增城区卫健局，湖北省

鄂州市卫健委，深圳市卫健委、光明区卫健局、龙华区卫健局、福田区卫健局、宝

安区卫健局等各地卫生健康部门，以及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

医院、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广东省普宁市人民医院等

医疗机构的一线医护人员捐赠支持抗击疫情药品共计 131,440 支，其中包括注射用

胸腺法新 20,600 支，注射用胸腺五肽 110,840 支。此外，1 月 30 日公司还紧急向深

圳市公安局坪山公安分局支援防护服装 105 套，用于此次抗击疫情一线公安干警的

防护使用。本次捐赠的注射用胸腺法新和注射用胸腺五肽能够增强人体细胞免疫功

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更好的保护医护人员等一线抗疫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对外捐赠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捐赠是为了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的要求。本次对外捐赠的注射用胸腺法新和注射用胸腺五肽为公司自产药品，对公

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股东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2 月 9 日 


